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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及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4

年

5

月

16

日

(

星期五

)

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

:

湖北省武穴市江堤路

1

号公司本部办公楼五楼会议厅

;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4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

5

、主持人

:

董事长何谧先生

;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3

人

,

持有

(

代理

)

股份

3807.4422

万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15.13%;

2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

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

1

、《董事会

2013

年度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3807.4422

万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监事会

2013

年度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3807.4422

万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议案》

:

表决结果

:3807.4422

万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3807.4422

万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关于续聘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3807.4422

万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

:

表决结果

:3807.4422

万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此外

,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顾恺、林玲

3

、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

;

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0952 �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编号:2014-031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4

月

8

日本公司召开六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的议案》

,

会议同意本公司委托中国银行武穴市支行向孟州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

2900

万元的

委托贷款

,

贷款期限为三年。

由于上述委托贷款即将到期

,

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召开七届八次董事会会议

,

拟继续

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穴支行向孟州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

29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

具体

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为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18)

。

由于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穴支行就上述委托贷款事项的具体条款未达成

一致

,

本公司现已终止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穴支行向孟州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

2900

万元的委托贷款。本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会议

,

就委托其他银行向孟州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事项进行审议

,

并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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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

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6

日以专人送达、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

形式发出

;

2

、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2014

年

5

月

16

日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

开

;

3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0

人

,7

名董事亲自出席了会议

,

由于工作原因董事王专旭先生、李纲

先生分别授权委托阮忠义先生、陈全云先生

(

董事

),

独立董事杨汉刚先生授权委托廖洪先生

(

独

立董事

)

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4

、会议由董事长何谧先生主持

,4

名监事及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

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会议同意本公司委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向广济药业

(

孟州

)

有限公司提供

金额不超过

29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

贷款年利率为

6.4%,

贷款期限为三年

(

详见‘关于为子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

。

2

、会议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湖北惠生药业有限公司融资租

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会议同意本公司为湖北惠生药业有限公司开展不超过

2000

万元融

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三年

(

详见‘公司为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

公告’

)

。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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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提供委托贷款概述

1

、

2011

年

4

月

8

日本公司召开六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的议案》

,

会议同意本公司委托中国银行武穴市支行向广济药业

(

孟州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孟州公司’

)

提供金额不超过

29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

贷款期限为三年。

由于上述委托贷款即将到期

,

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召开七届八次董事会会议

,

拟继续

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穴支行向孟州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

29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

但由

于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穴支行就上述委托贷款事项的具体条款未达成一致

,

本

公司现已终止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穴支行向孟州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

2900

万元的

委托贷款事项。

2014

年

5

月

16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

全体

10

名董事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委托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向孟州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

29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

贷款年利率

6.4%,

贷款

期限三年。

2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廖洪先生、陈日进先生、赵曼女士、杨汉刚先生和杨本龙先生就上述委托贷款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为孟州公司提供不超过

29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

目的是为帮助解决孟州公

司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

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

,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本公司核黄素产品的市

场份额

,

全面提升核黄素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

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孟州公司具有较强的债务

偿还能力

,

该委托贷款事项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贷款风险可控、风险较小。上述委托贷款

事项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规、规则的规定

,

不存在违规行为

,

未

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上述委托贷款事项。

3

、 本公司的上述委托贷款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贷款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广济药业

(

孟州

)

有限公司

住所

:

孟州市大定路南段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

:

孟州市大定路南段

;

主要办公地点

:

孟州市大定路南段

;

法定代表人

:

何谧

(

同时任本公司董事长

);

注册资本

:2.5

亿元

;

其中本公司出资

23000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92%;

孟州市金玉米有限责

任公司

(

以下简称‘金玉米公司’

)

出资

2000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占

8%

。

经营范围

:

饲料添加剂生产销售

(

按照生产许可证核定的产品名称和有效期限经营

);

从事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

除外

)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孟州公司资产总额

49,590.91

万元

,

负债总额

33,785.70

万元

,

净资产

15,805.21

万元

;2013

年度孟州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155.94

万元

,

净利润

-1,651.83

万元。

关联关系

:

孟州公司的另一股东金玉米公司主要股东为孙战世先生

,

其持有金玉米公司

82.56%

的股份

,

河南省农业开发公司持有金玉米公司

17.44%

。

金玉米公司及其股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武穴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

也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由于目前本公司的其他股东包括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个人在内的投资者

,

经常

发生变动

,

本公司未知金玉米公司及其股东与本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委托贷款合同尚未签署。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委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向孟州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

2900

万元

的委托贷款

,

目的是为帮助解决孟州公司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

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

,

有利于进

一步巩固和扩大本公司核黄素产品的市场份额

,

全面提升核黄素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

获得较好

的投资回报。

五、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平与对等

孟州公司注册资本

2.5

亿元

,

其中本公司出资

23,000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92%;

金玉米公司

出资

2000

万元、占

8%

。本公司本次为孟州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

29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

金玉米公

司承诺

,

在其资金比较宽裕时

,

将按出资比例为孟州公司提供相应财务资助。

六、备查文件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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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为解决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惠生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惠生

公司’

)

拟与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远东租赁’

)

开展不超过

2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

务

(

售后回租项目

),

租赁期限三年。应远东租赁要求及惠生公司申请

,

本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

全体

10

名董事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

为湖北惠生药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会议同意本公司为惠生公司开展

不超过

2000

万元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三年。

2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廖洪先生、陈日进先生、赵曼女士、杨汉刚先生和杨本龙先生就上述担保事项发

表独立意见

:

公司为惠生公司不超过

2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

系帮助惠生公司解决

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

有利于该项目的正常运营

,

惠生公司具有较强的债务偿还能力

,

该担保事

项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担保风险可控、担保风险较小。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规、规则的规定

,

不存在违规担保行为

,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我们

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3

、上述担保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湖北惠生药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11

月

24

日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址

:

咸宁市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内

;

法定代表人

:

程章华

;

经营范围

:

食品添加剂

(

维生素

B6)

生产、销售

(

国家专项规定的凭有效前置许可证件经营

);

饲料添加剂

(

维生素

[I]:

维生素

B6)

生产、销售

;

货物进出口。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

其中本公司出资

5250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87.50%;

湖北和谐药业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和谐药业’

)

出资

500

万元、占

8.33%;

咸宁京汇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咸宁

京汇’

)

出资

250

万元、占

4.17%

。

关联关系

:

惠生公司的另两家股东情况

:

和谐药业的实际控制人为何谐先生

,

其持有和谐

药业

55%

的股份

;

咸宁京汇的实际控制人为杨丽女士

,

其持有咸宁京汇

95%

的股份

;

和谐药业、咸宁京汇及其股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武穴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

也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由于目前本公司的其他股东包括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个人在内的投资

者

,

经常发生变动

,

本公司未知和谐药业、咸宁京汇及其股东与本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惠生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

单位

:

元

２０１２

年

（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４３

，

１７５

，

２５０．１７ １４４

，

６３２

，

３１１．７０

负债总额

８８

，

９１３

，

３６６．６７ １００

，

６３５

，

２７９．２４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３８

，

９１３

，

３６６．６７ ５３

，

６３５

，

２７９．２４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０

净资产

５４

，

２６１

，

８８３．５０ ４３

，

９９７

，

０３２．４６

营业收入

１

，

１１１

，

１１１．２０ ２８

，

９４７

，

８３６．７０

利润总额

－６

，

７２４

，

２４４．６３ －２０

，

２６４

，

８５１．０４

净利润

－６

，

７２４

，

２４４．６３ －２０

，

２６４

，

８５１．０４

上述年度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为惠生公司与远东租赁开展不超过

2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

(

售后回租项目

)

提

供不超过

2000

万元担保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期限三年

,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1

、提供担保的原因

惠生公司年产

1000

吨维生素

B6

项目于

2012

年

9

月底建成投产后

,

自有资本不足

,

流动资金

一直比较紧张

,

本公司为惠生公司开展不超过

2000

万元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有利

于帮助其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

有利于该项目的正常运营

,

从而使本公司获得较好的投资回

报。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其提供上述担保。

2

、担保事项的利益和风险

通过对被担保人惠生公司资产质量、经营状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方面的

全面评估

,

我们认为

:

本公司为惠生公司提供上述担保

,

帮助其筹措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

有利于

其年产

1000

吨维生素

B6

项目达产见效

,

有利于本公司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该担保事项符合

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被担保人具有较强的债务偿还能力

,

担保风险可控、担保风险较小。

3

、担保的公平与对等

惠生公司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

其中本公司出资

5,250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87.50%;

和谐药

业出资

500

万元

,

占

8.33%;

咸宁京汇出资

250

万元

,

占

4.17%

。本公司本次拟为惠生公司不超过

2000

万元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京汇药业及和谐药业两家股东已同意按各自的出

资比例为本公司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因此上述担保是公平和对等的。

4

、提供反担保情况

由于惠生公司需将其相关资产向远东租赁设置抵押

,

因此惠生公司无法为本公司和其他

两家股东向其提供的担保进行反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

,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5,341.50

万元

(

含本次担保

),

占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35.35%,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7日

股票代码:600704� � �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14-31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七届一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在杭州召开。应出席会议

监事

5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5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同意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选举张肃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自

2014

年

5

月

16

日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

由于任期届满和工作调动等原因

,

下列同志不再担任公司新一届监事

,

他们是

:

第六届监

事会监事会主席张炎女士、监事刘烨女士

,

职工监事邬静乐女士。对于他们在职期间为公司付

出的辛勤劳动和作出的积极贡献

,

公司监事会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5月16日

附有关人员简历

:

张肃

:

男

,1955

年

5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

经济师。

1971

年起任职于金华市金属材料公司

,

先后任

公司团总支书记、公司工会主席、副经理、经理

,1991

年起任职于金华市物资局

,

先后任副局长、

局长、党委书记

,2001

年

12

月至

2008

年

4

月任职于浙江物产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

2008

年

5

月至

2011

年

6

月任职于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经理

,

兼任南方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2011

年

7

月起任职于浙江物产民爆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

现任浙江省

物产集团公司外派监事组一组组长。

证券代码:600704� � �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公告编号:2014-029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分别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

5

月

6

日、

5

月

10

日发布了 《物产中大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物产中大关于

2013

年度股

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以及《物产中大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第二次通知》

,

现

场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0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30

—

11:30

和下午

13:00

—

15:00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

５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０１

，

００７

，

４２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８．０７７３％

其中：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

２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９９

，

７５０

，

７１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７．９１８４％

２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

３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２５６

，

７０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１５９０％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陈继达先生主持

,

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四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及其他高管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

,

出席

7

人

,

董事张飚、杨东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

,

出席

5

人

;

董事会秘书祝卸和先生出席了会议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２９９

，

９６５

，

８１３ ９９．６５４０％ １５２

，

３００ ０．０５０６％ ８８９

，

３０７ ０．２９５４％

是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２９９

，

９６５

，

３１３ ９９．６５３８％ ７８

，

４００ ０．０２６０％ ９６３

，

７０７ ０．３２０２％

是

３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正文

及摘要》

２９９

，

９６５

，

３１３ ９９．６５３８％ ７８

，

４００ ０．０２６０％ ９６３

，

７０７ ０．３２０２％

是

４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２９９

，

９６５

，

３１３ ９９．６５３８％ ７８

，

４００ ０．０２６０％ ９６３

，

７０７ ０．３２０２％

是

５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２９５

，

３５５

，

７９７ ９８．１２２４％ １

，

７９６

，

１５６ ０．５９６７％ ３

，

８５５

，

４６７ １．２８０９％

是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对外担保额度

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２９９

，

９６５

，

３１３ ９９．６５３８％ １００

，

１２５ ０．０３３３％ ９４１

，

９８２ ０．３１２９％

是

７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

款及支付担保费的关

联交易议案》

３０

，

６８７

，

８７５ ９６．７１５７％ ７９

，

８００ ０．２５１５％ ９６２

，

３０７ ３．０３２８％

是

８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监事

薪酬的议案》

２９９

，

１２４

，

５６４ ９９．３７４５％ １

，

５８５

，

３１６ ０．５２６７％ ２９７

，

５４０ ０．０９８８％

是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土地储备投

资额度的议案》

２９９

，

９５９

，

９１３ ９９．６５２０％ ２７８

，

０６５ ０．０９２４％ ７６９

，

４４２ ０．２５５６％

是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２９９

，

９５９

，

９１３ ９９．６５２０％ ９８

，

７２５ ０．０３２８％ ９４８

，

７８２ ０．３１５２％

是

１１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审计

机构的议案》

２９９

，

９５９

，

９１３ ９９．６５２０％ ７８

，

４００ ０．０２６０％ ９６９

，

１０７ ０．３２２０％

是

１２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本议案为分项表决）

１２．１

选举陈继达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２９９

，

８７２

，

３１３ ９９．６２２９％

——— ——— ——— ——— 是

１２．２

选举王竞天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２９９

，

８７２

，

３１３ ９９．６２２９％

——— ——— ——— ——— 是

１２．３

选举董可超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２９９

，

８７０

，

８１３ ９９．６２２４％

——— ——— ——— ——— 是

１２．４

选举张力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２９９

，

８７０

，

８１３ ９９．６２２４％

——— ——— ——— ——— 是

１２．５

选举朱清波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２９９

，

８７０

，

８１３ ９９．６２２４％

——— ——— ——— ——— 是

１２．６

选举汪一兵女士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２９９

，

８７０

，

８１３ ９９．６２２４％

——— ——— ——— ——— 是

１３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３．１

选举沈进军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２９９

，

８７０

，

８１３ ９９．６２２４％

——— ——— ——— ——— 是

１３．２

选举黄董良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２９９

，

８７９

，

９１３ ９９．６２５４％

——— ——— ——— ——— 是

１３．３

选举朱红军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２９９

，

８７９

，

４１３ ９９．６２５３％

——— ——— ——— ——— 是

１４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４．１

选举张肃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２９９

，

８７７

，

７１３ ９９．６２４７％

——— ——— ——— ——— 是

１４．２

选举舒文云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２９９

，

８７６

，

２１３ ９９．６２４２％

——— ——— ——— ——— 是

１４．３

选举黄志明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２９９

，

８７６

，

２１３ ９９．６２４２％

——— ——— ——— ——— 是

其中议案

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有关规定

,

需要按照参与表决

的

A

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分段披露表决结果。分段表决结果如下

:

持股比例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１％

以下

５

，

０９０

，

１１３ ４７．３８６３％ １

，

７９６

，

１５６ １６．７２１３％ ３

，

８５５

，

４６７ ３５．８９２４％

１％－５％

（含

１％

）

２１

，

３６４

，

０３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５％

以上（含

５％

）

２６８

，

９０１

，

６５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１％

以

下

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

下

２２３

，

５２０ ３９．７２３８％ ２７２

，

８６５ ４８．４９３４％ ６６

，

３００ １１．７８２８％

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

上

４

，

８６６

，

５９３ ４７．８０９９％ １

，

５２３

，

２９１ １４．９６５０％ ３

，

７８９

，

１６７ ３７．２２５１％

本次会议议案中

,

第

6

、

10

项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

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第

7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方案

,

物产集团、陈

继达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量为

269,277,438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梁瑾律师、苏丽丽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

结论意见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6日

股票代码:600704� � �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14—30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七届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在杭州召开。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陈继达先生主持

,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陈继达为公司董事长

,

选举王竞天为公司副董事长

,

任期自

2014

年

5

月

16

日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关于决定设立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组成人员的议案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决定设立五个专门委员会。 会议审议通过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

下

:

(1)

战略委员会

:

陈继达、王竞天、董可超、张力、黄董良、朱红军、沈进军、朱清波

,

陈继达为

主任

;

(2)

提名委员会

:

黄董良、朱红军、陈继达

,

朱红军为主任

;

(3)

审计委员会

:

黄董良、朱红军、汪一兵

,

黄董良为主任

;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沈进军、黄董良、陈继达

,

沈进军为主任

;

(5)

投资者关系委员会

:

陈继达、王竞天、董可超、张力、朱清波、季加仁、方明、颜亮、胡立松

,

陈继达为主任。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3.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

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

,

陈继达董事长提名

,

聘任王竞天为公司总裁

,

任期自

2014

年

5

月

16

日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4.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

,

陈继达董事长提名

,

聘任颜亮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自

2014

年

5

月

16

日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5.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

,

王竞天总裁提名

,

聘任董可超、张力、胡小平、王晓光、林皓、

季加仁、方明为副总裁

,

任期自

2014

年

5

月

16

日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6.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

根据陈继达董事长推荐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

聘任王竞天为公司财务总监

,

任期自

2014

年

5

月

16

日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

相关规定

,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

,

亦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审阅公司拟任高级管理人

员个人简历等相关资料

,

独立董事认为拟任人员均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和

履职能力

,

一致同意聘任王竞天先生为公司总裁

,

聘任董可超、张力、胡小平、王晓光、林皓、季

加仁、方明为公司副总裁

,

聘任王竞天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

聘任颜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由于任期届满和工作调动等原因

,

下列同志不再担任公司新一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他

们是

:

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张飚先生

,

董事杨东伟先生

,

独立董事贾生华先生

,

公司董事会秘

书祝卸和先生。对于他们在职期间为公司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作出的积极贡献

,

公司董事会表

示最诚挚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6日

附有关人员简历

:

1.

陈继达

:

男

,1959

年

9

月出生

,

工商管理硕士

,

高级经济师。曾任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

厅副主任科员

,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董事、副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

,

浙江

中大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

;

现任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

,

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董事、党委委员。

2.

王竞天

:

男

,1960

年

11

月出生

,

浙江大学

EMBA,

教授级高级会计师。

1985

年起先后任职浙

江省物资局审计处副处长和浙江省物资局财务处副处长

(

主持工作

);1995

年起任职新华社香

港分社、香港文汇报社副处长、处长、财务经理、社委委员

;2000

年起任职浙江省物产集团财务

资产管理部副部长、部长

;2005

年起任职浙江物产元通机电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11

年

8

月起至今任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财务总监。

3.

董可超

:

男

,1958

年

5

月出生

,

硕士

,

经济师。

1976

年

12

月起

,

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83235

部队服

役。

1981

年

2

月起

,

任职于浙江省机电公司

,

后任职部门经理。

1998

年

12

月起

,

任职于浙江物产元

通机电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

4

月起

,

任职于浙江物产置业有限公司筹备负责人。

2005

年

5

月至

2011

年

7

月

,

任职于浙江物产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11

年

8

月至今任职浙

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4.

张力

:

男

,1962

年

2

月出生

,1983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

,1999

年取得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研究生学历

,

高级经济师。

1988

年起至

2008

年

5

月先后任职于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

力公司总经理、 中大兴盛公司董事长、 中大投资公司董事长、 中大集团副总裁

;2008

年起至

2011

年任浙江物产元通机电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1

年至今任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5.

胡小平

:

男

,1962

年

8

月出生

,

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国际商务师。

1985

年起任杭州师范学院政治系讲师。

1997

年

5

月起

,

先后任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大期货

总经理、中大投资总经理、中大房产成都公司总经理、中大投资公司董事长

,

现任浙江物产中

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浙江中大元通汽车云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6.

王晓光

,

男

,1966

年

6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1989

年

8

月起就职于浙江农业大学生产管理处。

1991

年

7

月起

,

历任浙江省委高校工委办公室、干部处副主任科员。

1997

年

2

月起任浙江省委高

校工委干部处 主任科员。

2001

年

10

月起历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处主任科员、 副调研员。

2008

年

4

月起任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

,

中大国际党委书记、副董事

长

,

现任中大国际党委书记、董事长

,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7.

林皓

:

男

,1959

年

11

月出生

,

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

,

研究生学历。曾任建设银行浙江省分

行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

浙江省期货交易信息服务中心总经理

,

浙江天地期货经纪有限

公司总经理

,

省建行派驻中盛期货、中农信联络员

,

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证券管理部经理

,

浙江

省信托证券研究发展部经理

,2001

年

7

月起历任浙江中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中大

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

,

现任浙江中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8.

季加仁

:

男

,1960

年

6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深造于浙江大学企业总裁研修班

,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

1982

年起就职于浙江省机电设备公司

,1985

年起

至

1996

年

2

月先后任职浙江省机电设备公司财务物价科副科长、 财务部经理。

1996

年

3

月起先

后任职浙江物产元通机电

(

集团

)

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主任、副总会计师兼财务中心主任、总经

理助理兼财务中心主任

,2011

年

8

月起至今任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9.

方明

:

男

,1970

年

3

月出生

,

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

后取得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香

港公开大学

MBA

学位。

1992

年起就职于浙江省机电设备公司

,

期间兼任多家

4S

店总经理、董事

长。

1999

年起至

2007

年

10

月先后任职浙江元通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2007

年

11

月起历任任浙江物产元通机电

(

集团

)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汽车区域事业部部长

,2011

年

8

月

起任浙江物产元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现任浙江物产元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0.

颜亮

:

男

,1973

年

10

月出生

,

博士。曾任开元旅业集团战略发展部经理

,

浙江中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总经理

,

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

现任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

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证券代码：002190� � �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2014－039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2014

年

3

月

4

日在《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国有股权划转协

议及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成飞集团

"

）拟将所持本公司

51.33%

的股份无偿划转给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工业

"

）。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公司

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提示性公告》，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

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4]121

号），同意将公司控股股东成飞集团所持本公司

51.33%

的

股份无偿划转至中航工业。

2014

年

5

月

12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证券过户

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成

飞集团将所持本公司

51.33%

的股份无偿划转给中航工业。

本次股份划转后，成飞集团将不再持有成飞集成股权，中航工业持有成飞集成

177,178,

702

股，占公司总股本

51.33%

，成为成飞集成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交易前后公司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中航工业。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17日

关于建信月盈安心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东北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4

年

5

月

19

日起，东北证券将代理销售建信月盈安

心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基金份额

530028

，

B

类基金份额

531028

）。

自

2014

年

5

月

19

日起， 投资者可在东北证券的全国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等业务。

咨询方式：

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1138

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客户服务电话：

0431-96688

、

0431-85096733

网址：

www.nesc.cn

2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1-95533(

免长途通话费

)

、

010-66228000

网址：

www.ccbfund.cn

投资者通过东北证券的基金代销网点办理业务时， 请按照各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执

行。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05� � �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2014-030号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9

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

30

在公司多功能会议

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总经理许建辉先生主持。会议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

书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董事会所提出的建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建议是审慎、客观的。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提出的建议。

关联董事夏进、许晓明、许建辉、秦普高、郑克强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

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发布的《关于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编号：2014-27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司将持有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桐君阁）

54,486,787

股 （占桐君阁

19.84%

股权）转让给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国投），转

让总价款为

336,728,343.66

元 （详见公司公告

2012-26

号；

2013-17

号；

2014-07

号；

2014-15

号）。

2014

年

4

月，公司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

336,728,343.66

元，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公司将

其中

30,609

万元偿还了银行贷款，其他剩余款项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2014

年

5

月

16

日， 公司与涪陵国投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

过户手续。

股权过户完成后，公司持有桐君阁股份

82,391,213

股（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30%

），仍为

桐君阁第一大股东；涪陵国投持有桐君阁股份

54,486,787

股，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19.84%

。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235� � � �证券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4—029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０９

：

３０

２．

会议地点：嘉兴市甪里街

７０

号民丰特纸大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３２

，

３８８

，

７０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７．６９％

（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吴立东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六名董事、两名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议 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

例

反对

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 否

通过

１

关于继续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经济

担保的议案

１３２

，

３８８

，

７０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继续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

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经

济担保的议案

１３２

，

３８８

，

７０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关于继续与浙江嘉化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

经济担保的议案

１３２

，

３８８

，

７０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民丰山

打士纸业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

款担保的议案

１３２

，

３８８

，

７０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认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31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会议室召

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１．８８

（三）大会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等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建荣先生主持。

（四）出席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曾绍金先生因事请假未出席会议，公司其他在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１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６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

机构及支付

２０１３

年度审

计报酬的议案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７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述职报告

曾绍金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刘凤委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８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

案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９

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计划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

公司累积投票制度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２０２

，

５６３

，

４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聘请了通力律师事务所的陈军、李仲英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确

认了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大会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规定，本次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七日


